
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项目用户需求书

一、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项目

最高限价：50000 元

采购需求：

1.修复内容与数量

破损级别 册数 页数（筒子叶）

一级 1册 104

二级 3册 215

三级 4册 282

2.服务要求：中标人对破损古籍提供修复服务，并提供 3年的售后保障服务。

3.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后 2个月内完成全部服务。

4.打“★”号的条款，投标人必须逐条响应，否则为无效投标。

二、 投标人资质要求

（1）投标人应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具有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业务范围包括古籍善本、碑帖拓本、档案

文书）。

（3）提供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提供三年内

同类项目业绩证明材料。

（4）提供项目团队人员情况证明材料。投标人拟投入本项目的人员，需具

有古籍修复专业学历背景、实践经验。需提供人员的学历、资格/资质证书、类

似经验证明复印件以及投标截止日前六个月内任意一个月在投标人单位缴纳社

保的凭证复印件。

三、 技术要求

序号 分项 技术要求

1 修复原则
1.1 遵循《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GB/T21712-2008），广州中医药大学《古

籍修复室安全条例》《古籍藏品交接管理制度》《文献修复任务安排和质量管理制度》，



在上述文件要求的框架下开展古籍修复任务。

1.2 遵循古籍修复的安全性原则

1.2.1修复材料安全，修复材料不含对古籍不利的成分，且用于修复的各种材料性质稳定，

具有一定的耐久性，且不含酸性，不会因性质变化对古籍原件造成污染等不可逆的损害；

1.2.2修复措施安全，使用的一切修复技术和方法不会对古籍造成可见或潜在的损害；

1.2.3修复操作安全，操作过程中，不能改变原书古籍原书纸张大小、厚薄，不能造成纸

张、文字缺损、洇染、褪色。

1.3 遵循可逆性原则。

1.4 遵循最少干预原则。

1.5 遵循整旧如旧原则。

★1.6 本项目要求使用补纸修法方法，不可使用纸浆修复。

2
工作规范

2.1 每部古籍在修复前均需填写修复档案，拍摄破损书影，不少于六张，其中必须包含

古籍正面、背面、书口、书脑、天头、地脚。

2.2 每部古籍的修复方案，实施前需要经采购人修复人员及相关领导、专家审核，通过

后方能开展修复。

2.3 修复后，拍摄书影并完善修复档案存档。

3
质量要求

3.1 书叶修补质量要求

3.1.1叶面平整，栏线正直，无死折。修补过的地方不缩不皱，较平整洁净，无糨糊痕迹

和水渍。糨糊使用适量。

3.1.2 折口要求：位置准确，折缝平直。

3.1.3补纸要求：补纸颜色、质地、厚度及帘纹与书叶接近相仿，边缘必须有毛茬，补纸

与书叶粘连处控制在 2.0毫米以下。修复用纸在修复前应注意酸碱度等信息。

3.1.4托裱质量要求

3.1.4.1霉变面积≤60%、强度损失≤80%的书叶，一般只做修补，不可托裱；

3.1.4.2破损书叶碎片拼对准确。

3.1.4.3托纸成分、色泽、强度、伸缩性等性能要与书叶非常接近

3.1.4.6修复后正反两面均无皱褶，平整光滑。

3.2 书芯修复质量要求：

3.2.1 字迹要求：字迹完整，不跑墨，不褪色。



3.2.2书口要求：书籍平放时书口呈 90°直角，不歪不斜。书叶折口垂直码放允许误差

±0.1mm。若有衬纸，折口（或边缘）与书口紧贴。

3.2.3栏线要求：栏齐或者下脚齐。

3.2.4叶码要求：无颠倒书叶，页码顺序正确。

3.2.5纸捻的使用：纸捻粗细、松紧适度，位置恰当。一律使用原有孔洞，特殊情况可做

调整。

3.2.6金镶玉天地镶料的比例：在书叶天地两端以外的衬纸镶出部分的长度之和不得超过

原书的五分之一，天地的比例控制在 3:2，特殊情况另作规定。

3.3书籍外观修复质量要求

3.3.1外观平整，天头、地角、书口、书背四面整齐（毛装除外）。书口、书背平、直，

厚度一致，允许误差±2㎜。

3.3.2书皮平整，无皱折、无浆糊痕、无指甲划痕。书皮大小合适，把书芯四周覆盖，不

露白边，误差小于 1.0mm。

3.3.3书眼位置、距离适当，订线后各线段连在一起成为直线，不歪斜，误差±1㎜，两

股线段互不缠绕，不露线头。

4 验收标准

本项目修复要求标准为达到良好等级及以上。

修复质量等级评定标准，按照《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标准（GB/T21712-2008））的规定：

4.1优秀 完全达到《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第 10章要求。

4.2良好 80%以上修复指标达到《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第 10章要求。

4.3合格 60%以上修复指标达到《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第 10章要求。

4.4不合格 40%以上修复指标达不到《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第 10章要求。

5
修复确认

要求

所有修复的文献自出库或接受修复起就建立修复档案，包括：书名、书号、版本、册数、

页数、书影、破损情况、装帧形式及各种有价值的信息。修复前需制定完整修复方案，

并记录于修复档案中，经采购人审核通过才能开展修复。修复过程中，如遇新情况，需

要对修复方案进行调整时，需经采购人同意。修复档案伴随整个修复过程。必须真实、

及时地填写相关修复数据，不得篡改臆造。修复完成后，交接时，修复档案与文献本身

经采购人审核，确认修复质量可通过验收，且与修复档案记录一致，才可完成交接。

6 修复样品 ★投标人需提交修复样品才能参与投标。修复样品要求：三级以上破损（以修复前书影



要求 为证明），修复成品能全面完整展现修复材料、修复措施、修复技法的质量与水平。投

标时，按照标书要求提交指定样品及相关资料，作为评分依据和中标后对比样本。

7
古籍保存

需求

★要求到馆修复，由采购人安排统一修复场地。领取和归还修复古籍时遵守广州中医药

大学图书馆《古籍藏品交接管理制度》。

四、 商务要求

（一）特殊要求

1.▲现场考察要求

古籍破损定级存在主观性。为避免今后合同执行纠纷，特设立现场考察

环节。在正式招标前，可与采购方联系到现场考察时间。投标人需有修复技

术人员参加，对古籍破损定级和修复数量进行认定，并确认有能力完成项目。

投标人投标价格根据现场考察情况及需求书内容综合考量报价，无论是否

参加现场考察，均视为认可采购人破损定级结论。

2、★中标人不得将采购人提供修复的古籍以任何形式用于其他用途或扩散、复

制转让。

（二）报价及支付

1.投标人除对本项目总修复量进行报价，还需对不同破损等级修复单价进行报

价。

2.为避免对古籍造成进一步破损，修复前统计的书叶数量与修复时揭书叶后的

数量可能有一定出入，最后支付费用按修复单位×实际修复数量为准结算，但

不得超过招标最高限价。

3.合同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由采购人支付总合同金额的 30%；修复工作量完成

过半，验收合格后在 10 个工作日内由采购人支付总合同金额的 60%；全部修复

工作完成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在 10 个工作日内由采购人支付总合同金额

的 10%。

（三）质检及验收

由采购人组织专家根据《古籍修复质量管理办法》（附件 4）对已完成修

复的古籍进行验收，验收不合格的，成交人须重新修复，直至验收合格为止。

（四）售后服务

修复项目完成 3年内，本项目内所修复古籍在与采购人其他古籍同样保存



条件下，出现以下情况，均被视为修复措施或修复材料或修复技术不当所造成，

需追究责任并赔偿损失：

（1）纸张酸化加剧，表现为纸张脆性增加、颜色变色，老化速度加快等。

（2）纸张出现霉蚀、板结、粘连等情况（修复书叶总数的 5%以上）。

（3）出现古籍原书叶完好，修补处虫蚀现象。

（4）出现修补处褶皱，古籍整体变形情况。

（5）大规模补纸脱落（修复书叶总数的 10%以上）。

出现以上问题，如对古籍本身造成破坏，根据破坏程度，依据古籍市场价

值赔偿部分或全部损失。如属于无效修复但并未对古籍本身造成破坏，依据该

部分古籍的修复价格进行赔偿。

（五）增值服务

招标人能为采购人提供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贴合采购人的实际需求的增

值服务。

五、 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晓红

电话：020-39358261

地址：广州市大学城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四楼古籍书库



附件 1

广州中医药大学古籍修复室安全条例

严格执行本馆关于安全方面的各项规章和制度。由于修复工作中要使用许多电气设

备以及化学药品，工作环境有水、有电，而且有大量易燃的书籍、纸张，特作以下补充

规定。

一、古籍藏品的安全

1.所有古籍交接过程必须签字留档。修复过程中，人离开房间时，必须将古籍放入

有锁的柜子保管。严禁将古籍带离工作场所。

2.修复工作人员必须树立牢固的保护古籍安全的意识，任何操作都应以不对古籍造

成任何破坏性损伤为原则，个别情况可酌情商榷。

3.修复工作台面上不得摆放墨水瓶、茶杯、饮料、圆珠笔、签字笔、色纸等可能污

染古籍的物品。书叶放在工作台上，必须在书叶上面压以重物，以防吹掉。湿度较高的

季节，要勤倒叶，防止书叶霉变。

二、电气设备使用安全

1.所有电气设备专人负责管理，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操作。保留完备的安全使用

手册，设备管理人员需要对设备的使用过程全程监控，有权叫停一切可能危及安全或者

损坏设备的操作行为，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

2.电气设备的使用结束后，要及时切断电源。所有物品归回原位，保持设备清洁。

3.所有设备在使用过程中，一旦发生故障，要立即停止使用，及时报修，故障未排

除前，禁止使用。不得随意拆卸。损坏赔偿。

4.电磁炉、电冰箱为工作使用，不得用于与工作无关的事情。电熨斗、电吹风使用

结束后，要待其冷却后才能收起存放。切纸机仅限单人操作，且必须严格执行操作要求。

三、化学药品的安全使用

1.文献修复室所有化学药品由专人管理，全部放在指定的有锁的柜子保管，使用时

需申请。化学药品的管理者，需要详尽了解相关化学药品的性能，对有毒有害、有腐蚀

性的化学药品需要严加管控，防止外流。使用过程全程监控，严格遵循使用规范。

2.使用后的化学残液要安全处理，器皿、桌面要清理干净，化学药品入柜保管。

四、修复材料及工具保存和安全使用

1．修复材料和工具只能用于古籍修复相关方面，不得随意挪用。

2．爱护公用工具，节约使用修复材料。



3．修复工具和材料必须有专人负责，有专库专柜存放，并统一标鉴识别。

4．材料库房必须做到防潮、防火、防鼠、防尘。修复材料和工具的拿取要轻拿轻

放，按规定摆放。

5．修复材料和工具必须建立库存档案，设置物品卡片。入库、出库和使用情况要

如实登记，数量、品种明确。对所缺材料、工具要即时补充。

6．所有修复工具、材料要做到日常维护和定期整理相结合。保持库房清洁。严禁

可能污染和危害材料的物品入库。

五、其它方面安全规定

1.遵守馆里的各项安全规定。

2.注意用电、用水安全，厉行节约。修复室的水槽禁止倾倒任何杂物和浆糊，防止

堵塞下水道和污染槽体。

3.禁止携带食品、易燃、易爆物品入室。严禁在室内吸烟、用火；严禁在室内焚烧

废纸、垃圾。加强安全宣传、教育与防范工作，了解消防器材放置地点、学会使用方法。

设备及防盗报警装置保持完好。下班前要注意检查电源、门窗及安全设施是否安全可靠，

及时排除各种隐患。

4．一旦发生火情、水情、盗情或其他事故，应冷静处理，及时向主管领导和安全

保卫部门汇报。



附件 2

广州中医药大学古籍藏品交接管理制度

一、出库交接

1.出库登记。古籍藏品出库登记由书库管理人员负责，由书库管理人员选出待修文

献，并详细做好古籍的出库记录。

2.签收。待修古籍登记后，由修复组长与书库管理人员办理交接手续，核对具体数

量签收。

3.运送。每次运送古籍，需要两人在场，确保安全。禁止使用夹在腋下、扛在肩上

和其它使古籍脱离运送人视线的方式运送古籍。

4.因文献开发等需要而修复的古籍，也由组长和相关工作人员当面接收、清点，再

分配给组员修复。验收清点程序相同，所有程序都必须签字认可并有相关记录。

二、登记建档

1.文字登记。组长领取待修古籍藏品后，登记古籍书目基本信息，包括书名、书号、

册数、页数、版本、破损情况等。

2.影像登记。待修古籍需在修复前拍照，保留古籍基本书影信息。

三、修复交接

由组长和接受修复任务的组员进行交接。

1.双方详细核对古籍基本信息、具体书叶数量、破损状况等信息后，签字接收。

2.共同确定修复方案，确定修复所需工时，并作记录。修复过程中，如遇新情况，

需要对修复方案进行调整时，需经组长同意。

3.确保古籍在修复过程中的安全。修复过程中需要高度注意古籍存放的安全，人离

开时，必须将待修和已修的古籍放入有锁的柜子中。

四、修复档案的建立和管理

1.所有修复的文献自出库或接受修复起就建立修复档案，包括：书名、书号、册

数、页数、书影、破损情况、装帧形式及各种有价值的信息。

2.修复档案伴随整个修复过程。必须真实、及时地填写相关修复数据，不得篡改

臆造；以正楷字铅笔或签字笔、毛笔填写。

3.修复档案一式两份，手写版与电子版同时填写。修复完成后，由修复组长统一

集中管理，电子版由修复工作者自行录入计算机存档。



4.修复组长负责对档案的建立、填写的监督核查，对不规范的填写及时纠正。

五、入库交接

填写入库交接单，由组长将已修复古籍交还库房管理者。库房管理者认真核对该书，

确认无误后，签署入库记录。



附件 3

广州中医药大学文献修复任务安排和质量管理制度

一、任务安排

1.修复任务由组长根据任务量和技术难易度统一调配，修复人员必须保质保量的完

成。

2.修复人员必须根据《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GB/T21712-2008，在质量要

求的框架下完成修复任务。文献修复前必须先做出详细的修复方案，修复过程按修复方

案进行，对修复中出现的新情况及时汇报组长并协商新的方案。

3.修复组长负责对各组员的整个修复过程和修复质量进行监督，对不合要求的修复

及时纠正。并组织修复人员定期交流、培训以提高修复水平。

4.文献修复要在“整旧如旧”的指导原则下进行，最大限度保存原书的文物、版本、

装帧信息及古籍上所附带的其它信息。对于有特别要求的古籍修复须经主管领导批准和

有关专家同意下方可进行。

5.修复技术和手段必须安全可靠，需要采用新的修复技术时，必须先有充分的理论

论证和实验，并得到有关专家的鉴定，报主管领导批准同意后方可使用。

二、为保证古籍修复质量，特制订古籍修复质量验收标准如下：

1.书叶修复标准：页面平整，栏线正直，无死折。修补过的地方不缩不皱，平整洁

净，无浆糊痕迹和水渍，字迹完整，不跑墨，不褪色。折口位置准确，折缝平直。补纸

颜色、质地、厚度及帘纹与书叶相仿，边缘必须有毛茬，补纸与书叶粘连处控制在 2.0mm

以下。修复用纸在修复前应注意酸碱度等信息。浆糊使用适量。没有因霉变、老化而失

去强度的书叶不可托裱。

2.书芯修复质量标准：书口正。若有衬纸，与书口紧贴。栏齐或者下脚齐。无颠倒

书叶，页码顺序正确。纸捻松紧适度，位置得当，一律使用原有孔洞，特殊情况可做调

整。

3.书籍外观修复质量标准：外观平整，天头、地角、书口、书背四面整齐（毛装除

外）。书皮平整，无皱折、无浆糊痕、无指甲划痕。书皮大小合适，把书芯四周覆盖，

不露白边，误差小于 1.0mm，两股线不缠绕，不露线头。

4.用纸浆修补的书叶，纸浆投放量适度并与书叶紧密结合，书叶正面干净，无纸浆

残留。

5.金镶玉天地镶料的比例：在书叶天地两端以外的衬纸镶出部分的长度之和不得超



过原书的五分之一，天地的比例控制在 3:2，特殊情况另作规定。



附件 4

古籍修复质量管理办法

一、质量要求

（一）书叶修补质量要求

1.叶面平整，栏线正直，无死折。修补过的地方不缩不皱，较平整洁净，无糨糊痕

迹和水渍,糨糊使用适量。

2 .折口要求：位置准确，折缝平直。

3.补纸要求：补纸颜色、质地、厚度及帘纹与书叶接近相仿，边缘必须有毛茬，补

纸与书叶粘连处控制在 2.0 毫米以下。修复用纸在修复前应注意酸碱度等信息。

4.托裱质量要求

霉变面积≤60%、强度损失≤80%的书叶，一般只做修补，不可托裱。

破损书叶碎片拼对准确。

托纸成分、色泽、强度、伸缩性等性能要与书叶非常接近。

修复后正反两面均无皱褶，平整光滑。

（二）书芯修复质量要求

1.字迹要求：字迹完整，不跑墨，不褪色。

2.书口要求：书籍平放时书口呈 90°直角，不歪不斜。书叶折口垂直码放允许误差

±0.1mm。若有衬纸，折口（或边缘）与书口紧贴。

3.栏线要求：栏齐或者下脚齐。

4.叶码要求：无颠倒书叶，页码顺序正确。

5.纸捻的使用：纸捻粗细、松紧适度，位置恰当。一律使用原有孔洞，特殊情况可

做调整。

6.金镶玉天地镶料的比例：在书叶天地两端以外的衬纸镶出部分的长度之和不得超

过原书的五分之一，天地的比例控制在 3:2，特殊情况另作规定。

（三）书籍外观修复质量要求

1.外观平整，天头、地角、书口、书背四面整齐（毛装除外）。书口、书背平、直，

厚度一致，允许误差±2㎜。

2.书皮平整，无皱折、无浆糊痕、无指甲划痕。书皮大小合适，把书芯四周覆盖，

不露白边，误差小于 1.0mm。



3.书眼位置、距离适当，订线后各线段连在一起成为直线，不歪斜，误差±1㎜，

两股线段互不缠绕，不露线头。

二、质检差错类型

（一）不可逆差错

1.拆分整理或修复过程中造成古籍书叶丢失。

2.古籍文献字迹、图线（栏线）洇散。

（二）可逆性差错

1.字迹、图线（栏线）拼对有误。

2.书叶托反、补反。

3.书叶有褶皱、不平整。

4.书叶与托纸脱浆、空壳、起翘。

5.古籍发霉。

6.裁切、装订不齐。

三、质量检查和差错处理

（一）质量检查办法

1.质量检查由成交人现场管理人员进行初步验收，初验后由采购人进行复验。整批

古籍完成复验后由采购人组织专家验收。

2.成交人现场管理人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21712-2008）古籍修

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广州中医药大学文献修复任务安排和质量管理制度》的质

量标准，对修复后的古籍初步验收，发现问题自行更改。

3.采购人对成交人修复的古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21712-2008）

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广州中医药大学文献修复任务安排和质量管理制度》

的质量标准进行复验，质检率为 100%。

4.整批古籍完成复验后由采购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21712-2008）

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广州中医药大学文献修复任务安排和质量管理制度》

的质量标准组织专家验收，质检率为 100%。项目最终验收结论以专家验收为准。

5.对验收中检出：（1）拆叶整理或修复过程中造成古籍书叶信息丢失；（2）书叶

字迹、图线（栏线）洇散；（3）使用白乳胶、透明胶带、固体胶、液体胶水、双面胶

等粘合剂直接粘合书叶的，采购人责令成交人暂停该修复人员的工作，要求其做出书面

说明，由采购人与成交人共同签字确认。存档备查。若再次出现不可逆差错，则需进行



停工整顿。

6.对验收中检出：（1）字迹、图线（栏线）拼对有误；（2）书叶托反、补反；（3）

书叶有褶皱、不平整；（4）书叶与托纸脱浆、空壳、起翘；（5）古籍发霉；（6）裁

切、装订不齐等可逆性差错的，修复人应予以纠正，并在 3个工作日内重新提交验收。

二次验收仍有差错，成交人应对修复人进行处理，并对全体修复人员提出警示。

7.每批次验收需填写《破损古籍修复质量验收表》，由采购人与成交人共同签字确

认，存档备查。

（二）差错处理

采购人对成交人提交的修复古籍质检数量按月结算。

1．不可逆差错的处理

凡发生不可逆差错，即暂停该修复人员工作，要求做出书面说明，并向成交人提出

警告，处违约金 500 元。若成交人再次造成不可逆差错，则停工整顿，并处违约金 1000

元/次。

2．可逆差错的处理

可逆差错率在百分之三之内，责令返修。可逆差错率累计超过百分之三，每个差错

处违约金 100 元，并返修。返修后的古籍经二次质检，如仍有差错，每个差错处违约金

500 元。

3．违约金在支付款项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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